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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照顧服務發展與評析 
蕭主言 1、邱怡玟 2 * 1.中⼭醫學⼤學⻑期照護碩職專班  2.* 中山醫學大學護理系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地老化是各國推動長期照護政策的目標，特別是居家式和社區式服務更被列為優先的推動方向，日間照顧服務作為社區服務體系之一環，由於兼具老人服務方案和家庭支持性方案之性質，其重要性也愈加明顯。臺灣的日間照顧發展起步較晚，直到政府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後才快速成長，迄今(2020)全臺日間照顧服務單位共有 169 家，實際服務人數達1,0018 人；日間照顧依服務單位所屬性質不同，提供醫療或社會模式不同目的之照顧服務，讓個案仍然得以享有家庭的生活，成為老人晚年既可滿足持續在熟悉家中居住的期待，且能獲得社區照顧正式資源的最佳選擇，也讓家屬有休息與喘息的機會。但日間照顧服務擺盪在社福與衛政兩個不同行政體系下各自運作，整體來說，日間照顧服務在國內呈現的面貌較為零碎，本文期待能藉由周延的溯源及文獻整理，忠實呈現日間照顧服務完整的面貌。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日間照顧日間照顧日間照顧日間照顧  
 

前言 隨著人口老化與社會結構變遷，世界各國在面對老化所引發的⻑期照顧需求⽇漸殷切之下，其壓⼒也隨之越趨增加，雖然各國對⻑期照護的發展速度不盡相同，觀念與主張也未必⼀致，但從近年來各先進國家的⻑期照顧改⾰政策趨勢中，仍不難看出⻑期照顧相關政策逐漸朝向居家式和社區式照顧服務發展，改變了以往的⻑期照顧服務的樣態，也就是逐漸以社區照護的模式來取

代純粹的機構安置模式，並以結合家庭、鄰里，強化整體社會網絡，提供整合性及延續性的人性化照護為宗旨，且為了滿足失能者的健康與社會服務需求，日間照顧服務越來越受到關注，可說是⼀種⻑期照護服務連續模式的中繼站，特別對身心健康狀況逐漸衰退的老人來說更是如此，選擇「⽇間照顧」服務是⼀個在地安老的折衷解決辦法(陳，2006)，日間照顧也成為老人晚年既可滿足持續在熟悉家中居住的期待，且能獲得社區照顧正式資源的最佳選擇(孫，2018)。 雖說⻑期照顧的服務過程包括了從年幼到年老各種不同年齡層的個案，唯本文限於篇幅關係，故僅以老人作為主要的探討對象。筆者整理歷年官方文獻及相關研究調查發現，老人日間照顧服務受到重視的時間較晚，故相關研究及文獻相對不足，而老人日間照顧在國內發展的資料更是有限，加上⻑期照顧十年計畫實施後，內政部的老人日間照顧使用者統計的範疇、方式、對象，更是⼤舷周章調整更動，轉變成侷限在⼗年⻑照失能者的日間照顧，使得相關資料更顯匱乏，故引發動機，期望可提供較完整的日間照顧資料以利探討及分析。 
日間照顧的發展及現況 「日間照顧」最早可溯源至 1942 年的蘇俄，其將日間照顧運用於精神病患與智障個案的治療模式中；1946 年英國倫敦及蒙特羅開設日間照顧相關單位，但在老人照護上的運用則是始於 1958 年，英國倫敦成立第⼀家以護理與職能治療為主要服務內涵的老⼈⽇間醫院，將日間照顧作為取代護理住院照顧的重要項目之⼀，⽽此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模式則⼀直⾄ 1970 年代的「去機構化」運動(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興起才在美國受到重視(Weissert, 1977)，並於 1980 年代後快速擴張與蓬勃發展(Fields et al, 2014)。  臺灣的日間照顧發展起步較晚，1987 年內政部開始獎助各縣市政府及公私立老人扶養機構辦理老人日接受刊登：109 年 07 月 23 日 *通訊作者地址：邱怡玟 40201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段 110 號 連絡電話：04-24730022 ext.12318 E-mail: bethchiu@cs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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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照顧，行政院經建會於 1991 年提出「國家建設六年計畫：1991-1997」中明確列有全面推廣老人在宅服務、居家護理及老人日間照顧，並以每年增加 10%服務對象為目標，以盡量使老人留居家庭(引自王，1998：171)，而行政院 1994 年頒佈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暨實施方案」中，有關老人福利服務部分也列有「結合區域內相關老人機構提供居家服務、居家護理、托老及文康休閒設施」之條文（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8）。 老人福利法於 1997年第⼀次修法時，第九條提及地方政府應視需要設立並獎助私人設立各類老人福利機構，在「服務機構」之綜合性服務項目中則列有「老人日間照顧服務」；2007 年老人福利法二度修法時，於第 18 條中載明：主管機關應⾃⾏或結合⺠間資源提供社區式服務，並將日間照顧服務納入；另在第 19 條機構式服務中也載明輔導老人福利機構提供日間照顧服務(全國法規資料庫，2020)，自此時始，日間照顧服務依設施類型分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提供單位」及「老人福利機構附設日間照顧設施」兩類。隨後 2007 年發佈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 5條即規範了老人福利機構設日間照顧之設施，但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單位因不隸屬於機構式服務，⼀直到 2008 年發布之「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才有所規範(呂等，2014)。 臺灣的社區式照顧服務是近年才受到大力推廣的照顧模式。老人日間照顧服務方案分別由社會福利和衛生醫療二個單位主管，即同時包含了衛政的醫療模式與與社政的社會模式兩種；社會型日間托老中心最早在1985 年由臺南市松柏育樂中⼼開辦全國第⼀家⽇間照顧中⼼，⽽第⼀家失智症⽇間照顧中⼼則在 1996 年新竹縣湖口鄉成立；醫療型日間照護中心則於 1990 年省立豐原醫院開辦日間照護室後才積極辦理(呂等，2014)。 行政院衛生署(2013 年 7 月改制為內政部衛生福利部)與內政部共同推動「⻑期照顧⼗年計畫」，執⾏期間從2007 年到 2016 年，提供以協助日常生活活動功能為主的照顧服務，包含日間照顧、居家服務及家庭托顧三大照顧服務；內政部亦於 2011 年提出「日間照顧呷百二計畫」三年期計畫，2013 年開始獎助辦理「建置失智

症社區服務計畫」，提供失智症患者及家屬所需之照護模式(衛生福利部[衛福部]，2018)，隨後 2014 年行政院接續提出「三六八照顧服務計畫」，期能達成⼀鄉鎮⼀⽇照服務據點之⽬標(衛福部，2014)。從以上各項政策的推演可見我國政府對日間照顧服務的重視，積極推廣與建置日間照顧中心。     我國社政體系所發展的日間照顧於 1995 年底時共有13所日間照顧中心，1097名老人接受服務(呂，2001)，1999 年社會局登記立案的日間照顧中心增至 23家(熊，2002)，而衛政體系所發展的日間照顧服務，則從 1990豐原醫院開辦之後，1993 年臺中沙鹿童綜合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及花蓮門諾醫院及 1994 年南投埔里基督教醫院、臺北市立忠孝醫院及臺北天主教耕莘醫院亦陸續開辦日間照顧服務，截至 1999 年衛生署登記有案的日間照顧中心共有 19 家，但該年接受衛政體系日間照顧的人數僅有 669 人(陳，2000)；迄今全臺日間照顧服務共有 169 單位，且截至 2019 年 6⽉底⽌，⻑期照顧十年計畫中日間照顧實際服務人數已達 1,0018 人(衛福部，2020)，呈現快速成⻑。(表⼀) 表⼀  日間照顧家數概況 項目 1999 年 2020 年 社政體系 23 78 衛政體系 19 91 總計 42 169 
日間照顧服務的內涵及目標 美國 成 人 日 間 照 顧協會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ult Daycare[NIAD])提出日間照顧服務的定義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團體方案，該照顧方案是依據被照顧者的身體情況，透過個別的計畫擬定，協助功能受損的成人，於保護周延的環境下，在⼀天中提供少於 24 小時的醫療性、社會性及各種支持性活動照顧，以便被照顧者可在其家庭接受家屬的照顧(NIAD, 1984)。1995 年 NIAD更名為 成 人 日 間 服 務協會 (National Adult Day Services Association[NADSA])，更延伸說明日間照顧包含了健康照顧及喘息服務，其所提供的服務是⼀種具成本效益的照顧，可協助個人的自主、讓其得以在地老化，延⻑老⼈留在社區的時間，繼續維持其與家庭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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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並 能增進受 照 顧 者 及 家 庭 照 顧 者 的生活品質(Dabelko-Schoeny & King, 2010)。 ⽇間照顧服務可視為⻑期照顧服務使⽤者的⼀種選擇，接受服務者多為罹患慢性身心疾病的老人，日間照顧提供受照顧者繼續居住於家中的機會(Cox, 2005)，該服務通常以每⽇八⼩時，⼀週五⽇為原則，且常與老人多目標的活動中心、在宅服務機構、護理之家及醫院等單位合作(蔡，2000)。日間照顧服務所欲達成的目標如下：(1)不會將親友排除於照顧之外，使用者可以留在熟悉的環境中；(2)心理狀態穩定對晚年生活是相當重要的，提供舒服的環境有助於使用者整體健康；(3)不會突然改變服務使⽤者⻑久以來的⽣活狀態，因此在使⽤服務上不會感到太多不習慣，而導致對日間照顧服務產生推力(Han, 2014)。 我國行政院 2007年公布的「⻑期照顧⼗年計畫」中，將⽇間照顧列為照顧服務項⽬之⼀，符合服務資格者，日間可自行或由家人接送至日間照顧機構，晚間則返回家中，且依服務機構所屬性質之不同，提供醫療或社會模式不同目的之照顧服務，也提供家屬休息與喘息的機會，讓個案仍然得以享有家庭的生活，同時政策亦鼓勵設置多元照顧中心，希望透過結合在地照顧人力、資源，提供多元、彈性且連續之照顧服務(小規模、多機能)。現行日間照顧的設置也明確規範了以下幾個服務目標(簡，2015)：(1)提供符合個別化照顧需求之福利服務，彈性並充分運用在地社區照顧資源，滿足個別照顧需求；(2)提供全人照顧服務，服務以日間照顧為主，依個別家庭狀況，輔以提供臨時住宿或居家服務，建置社區整合性、支持性服務體制；(3)建立完善⻑期照顧管理體制，提供符合受照顧者之期待，維持既有生活圈之社區關係的照顧計畫；(4)結合⻑期照顧管理中⼼等相關服務資源，提供日間照顧服務、居家服務、喘息服務、餐飲服務及失智症團體家屋等多元服務，建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輸送體系。 
日間照顧服務類型與服務對象 日間照顧服務的分類因目的而有差異，通常對日間照顧服務依據醫療需求程度、服務內容、復健程度、身心功能等項目分類，並考量失能程度區分為各種特性之

日間照顧中心。Weissert (1977)提出「復健取向」(rehabilitation oriented) 及 「 多 元 目 標 取 向 」(multipurpose oriented)二個類型，前者較重視醫療及生理健康，又稱「醫療型」，後者對於社會需求強調程度較高，又稱為「非醫療型」或「社會型」(王，1998)；Naleppa 將日間照顧區分為：社會型、醫療型和兼具二類 型 的 混 合 型 ( 引 自 蕭 ， 2013) ； O'Keefe & Siebenaler(2006) 則 將 其 區 分 為 「 社 會型」 (social model)、「健康或醫療型」(health or medical model)以及「專科(門)型」(specialized model)，其中「健康或醫療型」有時會兼具部份社會型功能，而「專科(門)型」則指的是針對特定的人口群，如患有精神疾病、多發 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 後天性腦損傷(acquired brain injure)以及失智症等個案。 我國的日間照顧中心過去由於分屬於不同之管理單位，因而呈現不同的名詞樣貌，社政單位所管轄者稱「日間照顧中心」，而衛政體系所管轄者則稱「日間照護中心」，前者因為服務對象與內容較多元，有老人福利機構、老人服務中心、老人會等三種類型，並通稱為老⼈⽇托中⼼或老⼈⽇間照顧中⼼，⼀般有「失能型」、「健康型」及「綜合型」三種，依據老人福利法又可將服務單位區分成「機構式附設日間照顧中心」與「社區式日間照顧中心」；後者則以醫院或護理之家附設的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為主，其收案之對象大多以失能者為主(行政院，2007)(表二)。 表二 衛政體系與社政體系日間照顧的服務異同 項目 衛政體系（衛福部） 社政體系（社會局處） 名稱 老人日間照護 老人日托中心、日間照顧 服務地點 醫院附設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護理之家 老人福利機構、社區活動中心 服務內容 醫療復健、護理服務及社會化娛樂活動 依日間照顧服務方案的目的而定，如文康活動或生活照顧 服務對象 失能或失智老人 以⼀般健康老⼈為多，失能或失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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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佔少部分 專業人員 以護理人員為主 以社會工作人員為主 特點 強調醫療復健、護理服務 強調增加老人的社會化、預防或延緩老化、健康促進等功能 相同點 1. 提供照顧者支持與喘息服務 2. 連結正式與非正式照顧體系，讓被照顧者獲得連續性的服務 由於日間照顧的服務內容相當多元，如：生活照顧服務、健康管理服務、醫療復健服務、文康與學習活動、支持性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居家連結服務(林，2011)。基本上可依其不同的服務目標統整歸納為四種分類型態： (⼀)依「醫療照顧服務提供的程度」：區分為醫療型模式與非醫療型模式，前者將日間照顧視為提供復健治療(rehabilitative)的場所，主要以復健導向；後者認為是提供社會服務、營養服務和相關醫療照顧等多元用途的日 間活動地點，且 對象不 限罹患疾病 者 (Weissert, 1977)。 (二)依「照顧服務提供的內容」：區分為社會型、醫療型與綜合型三種模式，社會型以提供文康與學習活動為主，強調社會參與；醫療型以健康管理、醫療復健服務為主；綜合型則為二種服務並存。 (三)依「照顧服務提供的內容與個案特性」：區分為社會型、醫療型與專業化模式(呂，2012a）三種，專業化模式為針對特定的疾病(如失智)或人口群設置的服務。 (四)依「服務對象之身心功能」：區分為五大類：(1)健康型：為防止健康老人因社會性互動不足而退化，主要服務對象為非失能之老年人口及無失智或輕度失智症者；(2)養護型：為防止老人失能程度惡化，藉由相關照顧服務提升其生活能力，對象以輕度者與輕度至中重度者；(3)復健型：針對失能或失智程度提供復健服務，對象為中、中重度失能者；(4)醫療型：以 ADLs 重度或重度失智者為主要的服務對象，提供適切的照顧服務；(5)醫院附設重度失智型：針對重度失智老人提供的照顧服務(游等，2006)。 綜上可知，日間照顧中心主要目的是促進服務使用者社

會參與和提高身心機能，故服務對象多為健康狀況良好或稍微需要他人協助之輕度和中度的失能、失智者(許，2010)，較不適用於照顧需求程度高者(李，2014)；鄭(2014)也指出日間照顧中心主要乃針對白天無法在家接受照顧，且不需要提供密集照顧之失能、失智、行動不便或慢性病者所提供之照顧服務；⽽依「⻑期照顧⼗年計劃 2.0」清楚規範的服務對象條件則為：⻑照需要等級第 2級(含)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者：(1)65歲以上老人；(2)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3)55-64歲原住⺠；(4)50 歲以上失智症者；另在計畫中也特別強調日間照顧服務排除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之⻑照需要者，僅能給付「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之百分之三十。 

日間照顧的服務功能及項目 Han(2014)指出，日間照顧中心不同於護理之家和養護 機構，其 服務的功能有三： (1)提供復健治療(rehabilitation services)，使其恢復行動力；(2)支持老人維持休閒與社交活動；(3)透過持續性健康檢查和健康促進計畫，預防嚴重疾病，故日間照顧被視為是提供老⼈連續性⻑期照顧服務的重要元素(Hasselkus, 1992)，除了陪伴、日常生活照顧及訓練、醫護服務、復健性治療活動、餐食服務、營養師諮詢及配方指導、交通接送服務、照顧者的支持方案等，更提供娛樂和社交活動，例如：音樂、藝術、寵物治療等各式各樣的服務滿足老人與其照顧者的需求(鄭，2014；Fields et al., 2014)；故就「使用者」而言，其功能為：(1)維持或改善個案的身心功能(或極大化個案的生理和心理功能)；(2)增進個案的社會化，減少社會孤立感；(3)增加個案的滿足感；(4)預防或延緩個案進住機構；而就「家庭照顧者」而言，其功能為：(1)提供照顧者獲得喘息的機會；(2)促進照顧者繼續就業；(3)增進照顧者的持續照顧能力(呂，2012b)。 蔡(2016)進⼀步將⽇間照顧的功能區分為五⼤類：(1)生活性功能(包含個人生活照顧、交通接送、餐食服務)；(2)社會性功能(社會參與、文康娛樂、才藝學習、家人互動)；(3)健康性功能(協助運動、健康管理、醫療



日間照顧發展及評析 13 

健康照護科學雜誌 第 2 期 中華⺠國 109 年 12 月 

 

 

復健)；(4)支持性功能(生活指導、日常訓練、福利諮詢、資源轉介、權益倡導、情緒支持、家屬支持、喘息服務)及(5)支援性功能(緊急救援、庶務協助)。其服務項目及內容概略包括：(1)生活照顧服務：提供餐食、協助進食、沐浴洗衣如廁等，個人衛生日常生活維護、看顧與安全維護、協助運動或參與運動；(2)健康管理服務：健康檢查、簡易護理、健康維護、緊急救援、陪同就醫；(3)醫療復健服務：復健服務、職能治療、物理治療，以訓練老人自我照顧能力；(4)文康與學習活動：外出旅遊、休閒娛樂活動、才藝學習；(5)支持性服務：包括老人及家屬的情緒支持與關心慰藉，以及心理、健康、福利諮詢、資源轉介、權益倡導；(6)交通接送服務：日間照顧機構往返接送；(7)居家連結服務：居家晚餐食物製備、購物、辦理雜事等(呂，1996；王，1997；林，2007)。 

日間照顧服務對老人及家庭照顧者的影響 Hasselkus(1992)的研究指出，日間照顧中心提供之治療活動(therapeutic activities)可以讓⻑者得到刺激、社會化(社交)、安全感、身體健康、自尊和歡樂，能促進服務老人的活動能力，對身體和心理都具有正向的影響，更可促進服務使用者與他人建立關係、增加愉悅的心情，有助於預防老化與延緩患有認知或身體障礙者進入護理之家(Cox, 2005)或延緩老人入住機構(許，2010)；也就是說，日間照顧提供之社會互動與社會參與的環境，不但可改善使用者活動能力、社會參與，滿足老人生理、心理之需求，更可以達到預防疾病與減緩老化的效果，延後使用機構式照顧服務的時間。 黃等(2004)研究結果發現，日間照護可以滿足老人日常生活照顧及情感和情緒層面的需求，尤其是對失智症患者來說，接受日間照護之後仍可以持續享受家庭的親情，滿足失智老人獲得家庭關係支持的需要。Iecovich & Biderman(2013)研究也指出，使用日間照顧中心的老人在生活品質上有顯著的提高，其在生活的各個領域(身體、心理和社交)都有明顯的改善。除此之外，Gitlin等人(2006)認為日照中心有助於延遲老人進入養老院的時間，但其前提是日照中心必須針對家庭照顧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支持。由以上各種研究均顯示使用日間照顧服務可以對老人生活的各層面產生積極影響，有助於

提升老人晚年的生活品質。 另外，日間照顧服務除了滿足使用者之需求外，也提供相關喘息服務給家庭照顧者，可提供家庭照顧者暫時性的休息，使照顧者遠離照顧責任，使其能安心的規劃與從事⾃⼰的⽣活安排，以舒緩⻑期的照顧負荷，減輕照顧服務者的壓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與維持社交網絡(Zarit et al., 1998)。Hasselkus(1992)指出，透過日間照顧服務，家屬可獲得喘息的時間，降低照顧者的情緒壓力，有助於改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的關係；Baumgarten等人(2002)的研究也認為日間照顧的服務可以減少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使老人能夠繼續留在家中，並可滿足家庭照顧者在醫療照護、心理以及情感和情緒層面的需求，對家庭照顧者來說有助於滿足實踐傳統孝道的要求，又能維持家庭的完整性(黃等，2004)，緩和照顧者身體與心理的負擔(程，2005；謝，2005)。  

日間照顧的服務品質與限制 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要提供有效的服務，經營、管理及服務品質的管控提升之議題格外重要。依據前述，可知日間照顧的服務功能包括醫療和社會模式，因而在測量上更難以取得⼀致的指標。林（2007）認為老人日間照顧的服務品質可以分為三大要素，首要以人際對待、身體安全、空間完善等的「基本友善」要素最重要，其次是服務內容穩定、實質水準、需求配合等的「服務水平」要素，最後則是日間照顧基本功能的「功能實用」要素；呂等人（2014）則認為日照中心必須依收容的對象是失智或失能老人而有不同的品質標準，例如失智症專門型的在專業人力就有較高的需求，失能型的機構則要較重視輔療性活動的辦理。由此觀之，老人日照中心的服務品質指標在定義上常會因為機構的運作型態和收容的老人特徵不同而有不同的差異性。 我國老人日間照顧服務品質之評核，目前乃根據「⻑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之規定，由地⽅主管機關（直轄縣市政府）負責，每四年評鑑⼀次，其評鑑項目包含經營管理效能、專業照護品質、安全環境設備、個案權益保障四部分，但因日間照顧體系分屬不同之主管單位，指標項⽬的⼀致性和在確保服務的質量上就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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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對困難評核，在指標項目中也多偏向結構面指標，較缺乏日間照顧工作人員與個案或家屬過程面的互動，在個案或家庭照顧者的認知和感受部分也較為不足。 整體來說，日間照顧服務在國內呈現的面貌是零碎的，不僅地⽅部⾨管轄不⼀，中央推動相關部會意見分歧，筆者在整理文獻資料中也發現日間照顧服務的使用數據出現斷裂、不連續的現象。⻑照⼗年計畫推動後，以實際服務使用人數推估比例，日間照顧約只佔1.2%，這可能因為各機構的理念、活動設計或照顧規劃不盡相同，⼀般使⽤者可能因為不清楚其服務⽬標與內容⽽拒絕接受服務，且可能與⺠眾的經濟資源有關(呂，2001)。由於⽇間照顧⽬前仍屬於⾃費市場，僅有符合⻑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服務對象的⺠眾可獲得部份補助，建議老⼈輕微失能時，可讓⻑者和其配偶、⼦女等家屬儘早接觸瞭解社區照顧的服務，共同參與決定，或可採用「試看」或「試照顧」的方式，透過漸進式接觸，自然轉變⽽接受⽇間照顧服務；也建議政府宜盡早規劃⻑期照顧相關保險，紓緩⺠眾的壓⼒，可以經濟無虞的使⽤相關資源。 

結語 老⼈⻑期照顧需求是多元的，在地老化、就地安養是臺灣社會普遍價值觀念，多元連續的服務原則，是老人照顧服務之趨勢，日間照顧對於老人社會功能維繫、在地老化實踐、安全維護、⽣活多樣性與趣味性都有⼀定效能，對於家庭照顧者照顧壓力減緩、實質照顧分擔、情緒支持、照顧資訊提供亦扮演相當的輔助功能。整體言之，日間照顧既有機構式照顧的專業內涵，提供連結、補充或滿足部份居家式生活照顧的需求，又能滿足老人在地老化理想，服務涵蓋生活照顧、社會人際互動維持、健康管理及復健、文康學習及休閒等，可說是對老⼈⻑期照顧相當理想的照顧服務模式，尤其⻑期照顧⼗年計畫 2.0⿎勵發展多種創新服務，強調以⻑者為中⼼的照顧取向，規劃以日間照顧中心為基礎，擴充辦理居家服務、臨時住宿等多元服務、普設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等，提供更為「客製化、個別化」的照顧服務，將可預見其未來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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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ing in place is the goal of many countries to promote long-term care policies, 

especially on home-based and community-based services are listed as the priority driving 

directions. Day care service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ty service system, due to the nature of 

both elderly service programs and family support programs, its importa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development of day care in Taiwan is relatively late, and it did not 

grew rapidly until the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10-year long-term care plan". So far (2020), 

there are 169 day care service units in Taiwan, with an actual number of people serving 

10018.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service unit, day care provides care service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in medical or social models, so that the cases can still enjoy the family life, 

meet the expectation of living in a familiar home in their later years and receive form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The best choice of resources also gives family members a chance to rest 

and respite. However, day care services are operated separately under two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s, social welfare and sanitation. On the whole, the appearance of day 

care services in Taiwan is relatively fragmented. This article looks forward to faithfully 

presenting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day care services through extensive traceability and 

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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